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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董事局（「董事局」）茲提述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有關成立合營企業
（「合營企業」）以便參與澳門路氹名為Studio City之項目而發出之公告。近來本公
司與合營企業之夥伴（「合營企業夥伴」）就若干事項舉行數次討論，而其中包括本
公司獲取合營企業業務之若干財務資料以便本公司對合營企業之事務作出決策。
迄今合營企業夥伴並未與本公司達成共識。因此，以及根據合營企業夥伴與本公
司一間附屬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之一份合營協議，各方已同意
向一名中期爭議調解員提交有關事件，該調解員的裁決將具約束力。與該調解員
的會議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召開，預期調解員將於八月初作出裁決。當
此事件有任何重大進展而屬內幕資料性質時本公司將另行發出公告。

承董事局命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業強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執行董事黃業強先生（主席）、黃天祥工程師、黃慧敏
小姐及申振威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智思先生、胡經昌先生及楊俊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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